
連串 「爆料」 的出現並非偶然，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反對派精心策劃的特首選舉策略，背後獲得境
外政治勢力的支持，目的在於要破壞新一屆行政長官的順利誕生，破壞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威信。為達目的，
他們無所不用其極。

特首選舉政綱定輸贏 □譚文天

共同富裕否定不了 □紀碩鳴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
經濟和社會發展發生極大變化
有目共睹，但變化中令人擔憂
的是，兩極分化的差距拉大，
分配不公引發的社會矛盾和社
會衝突也前所未有的加深。這
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初，總設

計師鄧小平就提出了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走
共同富裕之路」的構想，但至今，中國的改革還始終
在 「先富」中徘徊， 「先富」有餘而 「共富」不足，
即使社會上有先做蛋糕還是先分蛋糕的爭論，但無論
如何都迴避不了 「共富」的重要性。重慶率先在全國
探索 「共富」之路，提出了不少改革創新的 「共富」
思路，引起爭議，更有人要否定 「重慶模式」。

「重慶模式」 可資探索
需要強調的是， 「重慶模式」是民生為先的共同

富裕之路的探索，可以反思，可以修正，也可以批評
，但否定不了。

貧富是全世界的差距，共同富裕是世界性的難題
。鄧小平在最初設計中國改革開放時說： 「社會主義
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
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
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
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儘管鄧小
平曾經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這只是策略的，
權益的，階段性的手段。鄧小平告誡，社會主義尤其
應該優先解決 「共富」，這是首要和長期的任務。事

實上，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當政者，都會提
出邁向共同富裕的目標，問題是做不做、怎麼做。中
國山城重慶作為內陸城市改革開放的後起之秀，走的
是一條與沿海城市最初完全不同的城市發展之路。上
路沒多久就跳出 「先富」走向 「共富」，率先在中國
探索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我曾經撰文說過，這樣的探
索，受中國 「兩老」，即老百姓和老幹部歡迎。

「為民謀利」 不能作假
重慶是中西部的直轄市，在改革開放中跟隨沿海

城市走了一段時間的 「先富」之路，再崛起時以探索
「共同富裕」為課題，在 「先富」基礎上全面推動
「共富」，而且是築路架橋過河，不隨意摸石頭。
「共富」是重慶的設計，重慶市全委通過的《關於縮

小三個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決定》，提出有理有據的
「共富12 條」。解決就業不足：5 年要新增330 萬個

就業崗位，發展微型企業15萬個、個體工商戶增加到
150萬個。脫貧有指標：2年消除絕對貧困，3年實現
2000 個貧困村整村脫貧，5 年 50%的貧困區縣脫貧摘
帽。照顧兒童和老人：讓130萬留守兒童健康成長、
200 萬農村空巢老人老有所養。讓老百姓住得起房：
建成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提高城市居民整體生活水
平：使全市220萬困難群眾生活水準隨經濟發展而提
高，不因物價上漲而下降。建設500個現代化小城鎮
：5年投入3000億元，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等
等，政策及投入明顯偏向社會低層。

依《決定》設計，政府總投入有一萬多億元，落
到實處後，百姓將得到更多實惠，重慶也將大變樣。
薄熙來說，為民謀利益是實的，不是虛的，就是要實
實在在為人民大眾着想。 「我們這一萬多億元都是花
在百姓身上，給百姓辦事，花再多的錢也不會錯，我
們可以下這個決心。」重慶實幹的結果是，2011年，

重慶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15.5%和22%，達到20,250
元和6,438元。城鄉差距縮小到3.15比1， 「圈翼」人
均 GDP 差距縮小到 2.17 比 1，全市基尼系數降至
0.421。改革開放成果的受惠人群擴大，受益老百姓增
加，貧富差距縮小，老百姓自然歡迎。

「收窄貧富」 有目共見
中共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當年被吸引參加

革命的中共老同志、老幹部，就是因為想讓下一代過
上好日子才揭竿造反，推翻的是維護既得利益的國民
黨政權。革命造反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為人民服務
。但在有些地方政府的實際操作中，共產主義信仰過
時了，為人民服務不要了，聯繫群眾也改為對付群眾
了，對老百姓的疾苦不聞不問了。改革開放取得的成
果只能讓利益集團享有，不能讓眾多百姓享受，讓老
幹部們痛心疾首。而重慶所做，正是執政黨對自身的
期許。薄熙來說： 「共同富裕和為人民服務，兩者目
標是一致的，共同富裕就是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就是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很顯然，重慶以
市財政50%以上用於民生，提出 「民生10條」和 「共
富12條」，全力落實，逐條到位，走 「共同富裕」之
路，要回答：你從哪裡來？你代表了誰？你為了誰？
老百姓為什麼要讓你長期執政等問題。重慶走入共同
及包括精神層面的全面富裕之路不久，重慶在盡量回
答這樣的問題。

毫無疑問，中國的改革開放前無古人，誠如改革
開放之初，沿海被批評走資本主義邪路一樣，重慶與
沿海發展不同思路的探索也會引來爭議，甚至因為
「孤立事件」而遭來否定的聲音。但無論如何否定，
「共同富裕」是執政者必須而且鐵定的目標，否定不

了。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
期已於昨日結束。未來不
足一個月至三月二十五日
，可以說是投票的醞釀期
或思考期。當然，有的選

委或許早已立定主意投某位候選人一票，但也有選
委可能 「心大心細」，要反覆考量，優劣之處逐項
比較，到三月二十五日投票日才作出最後決定。有
此情況也並不奇怪，因為這是選委做事認真、對七
百萬市民負責的表現。

提名期截止之時，幾位參選人成為候選人，但
他們所獲得的提名票數量頗見不同。有的超過提名
「門檻」一百五十票不多，有的得到三百位選委提

名，有的更接近四百票。
提名票的多或少，無疑有相當程度的含義，起

碼在取勝的機率方面會有一些差別。例如，獲得三
百八十張提名票的候選人，比只得一百八十張提名
票的候選人，取勝的機會肯定要大一些。不過，獲
得最多提名票的候選人，是否在投票日可以 「必勝
」？那恐怕又未必了。因為，提名是一回事，投票

又是另一回事。在西方的議會史上，對總統或總理
的不信任票，或準備表決通過某個重要法案，某些
議員臨陣倒戈以至功敗垂成的例子，堪稱屢見不鮮
。這在民主社會是正常現象。所以，行政長官選舉
是否取得最多提名票的候選人最終一定勝利，在投
票結果揭曉之前，只能說是未知數，可能 「是」，
也可能 「不是」。這一點，相信所有的候選人都心
知肚明。

提名與投票兩碼事
提名與投票是兩碼子事，這裡面有一個重要原

因，即：有一部分提名票，有可能只是 「人情票」
，既然有參選人來拉票，大家平時都相熟，即使不
是好友或老友，也是 「抬頭不見低頭見」，在 「情
面難卻」之下，就將提名表交了給對方。所謂 「人
情票」，就是如此了。

但是，到投票的一刻，情況大有可能就不一樣
，其中關鍵，不言自明：論 「提名」，那是完全公
開的，有案可查，已有傳媒白紙黑字刊出提名的選
委名單，端的是 「冇得走雞」。論 「投票」，那就
完全不同了，因為投票是 「保密」的，無論選委或
其他選舉的選民，都有權為自己所投的一票保密。

就一千一百九十三位選委而論，都是政治智慧

和文化水準較高之人，可以相信，他們在提名期截
止（二月二十九日）後的大約一個月內，即三月二
十五日之前，經過了深思熟慮，不管票投哪一位候
選人，大抵都會有以下幾方面的考量：其一，投票
給予自己理念相同或相近的人，這方面的最佳例證
是，反對派的選票必然投給何俊仁，而不管何俊仁
的政綱如何、能力高低、品格優劣及經驗多少。這
樣做，頗有台灣選舉時 「藍綠分庭」的意味，不知
道是不是反對派去台灣多次 「觀選」和 「取經」的
結果？

首要考慮參選人政綱
其二，選委投票的取向，確確實實最主要是以

候選人的政綱為依歸。不論行政長官選舉或立法會
議員及區議員選舉，候選人的政綱是第一要件，倘
若如願當選，政綱就是未來五年或四年施政或從政
的指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市民對當選人
此後若干年工作的檢驗，包括得失、成敗、榮辱等
，肯定也會以政綱作為重要的對照標準。未來的行
為及其結果，未必百分之百符合政綱，可能做得好
到 「超標」，但在現階段，選委（選民）就只能以
政綱的內容是否合乎社會的需求和大眾的訴求作判
斷。為何候選人和選委同樣高度重視政綱？理由就

是：綱是目標，是綱要、綱領， 「綱舉目張」。政
綱好，只要努力去做，取得政績的可能性比較大，
這就對社會和市民都比較有利了。

其三，選舉特首或議員，除了政綱，當然尚有
其他的因素要考量。這些雖不一定逐項考核考察，
但無疑也是對候選人進行評價時很可能涉及的因
素。

以候選人的誠信而論，其重要性大抵等同政綱
。假如候選人過往的誠信度與理想標準天差地別，
那就 「大事不妙」。倘若只屬 「小節」，且是 「陳
年舊事」，則也可以從 「人無完人」、「佛都有錯」
這樣的角度出發，不宜 「小題大做」，能 「放他一
馬」就 「放他一馬」。當然， 「大節」是萬萬不可
「放」的。

選委要對市民負責
這次的行政長官選舉，雖非 「普選」、「直選」

而是 「間選」，但人人都看到，這次選舉對民意的
重視。例如，有選委公開表示，雖然提名了某位候
選人，但在投票日之前的大約一個月，仍會看事態
發展，有沒有新情況？有沒有新資料？以便對投票
的對象作出最後決定。筆者以為，這便是政治智慧
和政治良知了。作為選委，這是對七百萬市民認真
負責的態度，值得予以一讚。

這一階段，堪稱是選舉工程的 「敏感階段」，
任何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均必須 「謹言慎行」，
萬不可 「行差踏錯」，否則，競選工程有可能 「毀
於一旦」。市民樂意見到行政長官選舉沿着正軌順
利進行，並且是一場人人稱道的 「君子之爭」。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唯恐天下不亂 保 龍

議論議論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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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間屋邨一些退休街坊熱議謝偉俊
串連陳偉業、黃毓民、梁國雄要提出聯
合動議、啟動彈劾程序彈劾曾特首的事
。歸納他們的意見，認為彈劾曾蔭權特
首違反司法程序和《基本法》。街坊言
之有理，比律師、議員更有水平，洞察
世事。

街坊李伯說：行政長官是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的，任命體現了中央人民政
府對香港行使主權，不能由議員動輒就
進行 「彈劾」。少數議員啓動 「彈劾」
，損害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對香港的主權
，不應支持附和。

小心中 「倒曾」 圈套
街坊陳有說：謝、黃等人要 「彈劾

」曾蔭權，手中掌握了證據嗎？還不是
從報紙抄來？譬如近日《蘋果日報》為
了誣告曾特首，造謠、捏造曾蔭權在皇
冠酒窖 「免費存酒千支」，胡言 「大小
便宜通殺，紅酒存倉都要照顧」，號召
「全城怒喊蔭權曾下台」。現已證實全

無其事，且由美國總商會前主席詹康信
證實：他只向曾特首買私酒，其所賣之
私人藏酒200萬元也悉數捐給紅十字會
、公益金和善寧會三間慈善機構。若根
據 「蘋果」的造謠就啓動 「彈劾」程序
，豈不冤枉好人，中了 「倒曾」亂港圈
套！

另一位在下棋的姓黃阿叔停手補充
說：彈劾必須是因行政長官 「嚴重違法
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謝偉俊要聯合
行動進行彈劾行政長官 「嚴重違法或瀆
職」，證據在哪裡？有沒有作認真、求
實、負責任地親自調查，獲得可靠的、
具體的第一手資料？沒有。獲得的只是
報紙、傳媒的所謂 「爆料」的道聽途說

，就要聯手彈劾行政長官，這豈非承認凡報紙的報道都是
「事實」？如此說來，議員可以不出門就知世間事並以此

來判斷是非黑白了，天下有如此聰明、省事的律師和議員
嗎？

法規已一清二楚
一位頗有文化的長者說：《基本法》有規定彈劾的程

序是：要聯名彈劾，必經立法會調查，由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組成調查委員會並任主席。這是因為，其一，法院法官
熟悉法律，知道何為犯法，何為不犯法，調查才能按公平
、公正原則辦事；其二，彈劾行政長官乃屬憲制大事，須
由終審法院處理，才能確保合情、合理、合法。這是香港
的核心價值。現在某些議員不經此一法律程序辦事就啓動
彈劾，是視此程序為無物，因而犯了違反《基本法》和帶
頭藐視終審法院和首席法官的錯誤。

大家七嘴八舌議不停，一位阿叔索性上樓從家中取來
一本《基本法》高聲說： 「大家勿吵，聽我朗讀基本法
！」於是他念道：《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九）項規
定： 「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行動，指控行政
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
調查，立法會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
查委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並向立法
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
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
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這第（九）項規定
得一清二楚。

於是眾人都高興自己的表態按次序排列，正正合乎
《基本法》規定，部分議員未查先彈劾，水平之低讓人驚
訝。

備受矚目的香港特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提
名期已於 2 月 29 日截止，唐英年、梁振英、何俊
仁等各路人馬一如所料成功 「入閘」，將在本月
25 日的選舉中一決高下，確定最終誰將入主 「禮
賓府」，成為未來五年香港特區的最高領導人。

作為 2017 年香港舉行普選前的最後一次特首
選舉，沒有人預料到會出現今天的局面。兩名大熱
候選人唐英年、梁振英先後遭人 「爆料」抹黑，前
者被指家族大宅僭建2,400平方呎的地下面積，還
涉及連串緋聞；後者則捲入當年西九龍文化區招標
的利益申報問題。在連串負面新聞影響以及反對派
及其宣傳機器連番鼓噪之下，兩人形象均受打擊，
令選情幾度陷入混亂。

出現如此局面，是任何一位關心香港未來發展
的市民都不願看到的。市民不禁要問，到底是候選
人處理負面新聞手法欠佳，還是幕後有黑勢力在操
縱 「爆料」，影響正常的特首選舉？

製造混亂 削弱行政主導
一如某些本地政治觀察家以及資深傳媒人所言

，連串 「爆料」的出現並非偶然，而且是有着不可
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其中隱約能看到境外勢力涉入
其中的影子。 「放料人」不僅能挖出十年前的唐家
大宅圖則，並且同時向三間傳媒發放不同的獨家資
料；又能得到候選人的所謂私密 「情慾郵件」與
「親密照片」；同時還能找出十年前候選人參與過

招標的申請文件，真可謂神通廣大。如此所為，目
的何在？事實上，這不過是反對派在特首選舉中推
行的所謂 「三階段」策略。

據民主黨一名中常委透露，早在特首選舉報名
之前，反對派中的公民黨、民主黨、工黨等就曾一

起開會，在研究制定整體特首選舉策略時，提出分
三個階段展開，一是選舉提名期前，二是提名期間
，三是投票過程。

從各個方面不斷放出來的消息，發現反對派在
選舉提名期前即第一階段的做法主要有兩點：第一
，發動輿論戰， 「打擊中央欽點的候選人」，從道
德層面上加強批評，讓市民覺得唐 「要才無才，要
德無德」，梁則是 「機會主義者」，兩人都不可取
。第二，通過對兩名最有獲勝機會的候選人的攻擊
與批評，進一步削弱未來特首的威信，並以達到削
弱特區政府現行 「行政主導」的目的。一如公民黨
成員所說： 「黑材料」讓市民看到特首候選人有多
麼不濟，那麼日後當上特首，還有多少市民會認同
「行政主導」？

渾水摸魚 騙取選舉承諾
以公民黨與民主黨為首的反對派，並不奢望何

俊仁有任何當選的可能性，按其構思，兩名最有實
力的候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目前均因 「黑材料」
而形象受損，實力可謂旗鼓相當，最後勝負可能在
較少票數之間。因此為了獲勝兩人都必須盡可能去
爭取每一票的支持。在此期間，反對派所擁有的逾
200票則會成為關鍵票，可以 「吊高來賣」。 「實
際上來講，就是要建制派候選人作出選舉承諾，而
這些承諾又是平時幾乎不可能會答應的。換句話說
，這200票有點像 『魚餌』，願者上鈎。」民主黨
這名中常委如是說。

反對派希望獲得的 「選舉承諾」有三點：第一
，至少在未來五年任期內不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第二，2016 年立法會的產生方法，必須減少
甚至朝取消功能界別的方向發展，同時 2020 年全
面實行普選；第三，研究修改基本法有關立法會表
決的辦法，即取消 「分組點票」制。以上三點是反
對派所謂的 「長遠訴求」。當然，他們也明白要建
制派候選人答應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圖的是能從討

價還價過程中，甚至是競選辯論中，向對方施加壓
力，迫使新當選特首日後必須認真對待。

實際上，據公民黨成員透露，當進入投票時，
即他們稱之為 「第三階段」，反對派將會按照準備
好的 「沙盤推演」行事：一旦何俊仁在 3 月 25 日
首輪投票中被淘汰，選舉進入第二輪甚至第三輪時
，反對派所擁有的200票將不投給任何人，全體選
擇投 「白票」（廢票）。此舉目的有二：第一，表
達對現行制度的不滿；第二，表達對當選特首的不
滿。這兩條不滿，最終目標無非是要營造反對派
「抗爭」的公眾形象，以贏取選民的 「同情」與支

持。當然，反對派還有一層考慮，一旦出現他們口
中的所謂 「中央欽點」結果，便會考慮以集體離場
抗議為手段，騙取市民同情與好感。早年選舉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時，反對派就使用了同樣的手法。

「白票」 策略 對抗選舉制度
反對派精心策劃的特首選舉策略，背後獲得境

外政治勢力的支持，目的在於要破壞新一屆行政長
官的順利誕生，破壞特區政府的行政主導威信。為
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連番爆出建制派候選人的
負面新聞。

鑒於特首選情一波三折，加上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十五周年，傳有國家領導人訪港，見證新當選
特首的宣誓，因此有消息透露，反對派正在醞釀一
場更大的政治行動，即發動大規模遊行示威。按照
反對派的觀點，特首選舉最終無論哪一個建制派候
選人當選，得票率必定會是歷次特首選舉最低的，
而種種負面事件涉及誠信、利益問題，因此極有可
能借此次特首選舉出現的候選人負面新聞，鼓動市
民在7月1日上街遊行，以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方式
向國家領導人施壓，為9月立法會選舉撈取更多的
政治資本。

本文摘自最新一期《紫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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